关于印发来安县扶贫小额信贷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来扶办〔2016〕8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农商支行：
为贯彻落实省扶贫办、财政厅、金融办、人行合肥中心支行、银监会、保监会《关于印发安徽省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实施意见的通知》(皖扶办[2015]37号)，省农村信用联社、省扶贫办《关于印发安徽省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农信联发[2015]84号)及安徽省扶贫办、中国人寿安徽省分公司《关于开展扶贫小额信贷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通知》(皖扶办[2015]44号)等文件精神，创新扶贫小额信贷机制，帮助贫困户发展，促进增收脱贫，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突出重点、扶持到户，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规范程序、防范风险的工作原则，以促进贫困户发展产业、增加收入、脱贫致富为根本目的，发挥县农商行金额杠杆作用，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积极开展扶贫小额信贷，确保有发展意愿、有发展潜质、有资金需求、有还款能力的贫困户获得免抵押、免担保的信用贷款，有效解决贫困户产业发展资金短缺的瓶颈问题。
二、实施范围与对象
（一）实施范围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二）实施对象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在18周岁（含）以上、60周岁（含）以下，身体健康的自然人；
（2）有生产项目和生产能力，且具备一定的自有资金和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3）遵纪守法，信誉良好，信用观念强，无不良记录，无未解决的经济纠纷；
（4）农商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工作重点
（一）开展评级授信。根据贫困户的家庭劳动力，家庭收入，社会信用度三项指标，按照村级评议，乡镇审查，县级审核的程序，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户进行评级授信，制定“贫困户评级授信表”(附件1，一式三份，贫困户、县扶贫办和县农商行各执一份),所有贫困户必须开展评级。
县、乡镇、村成立评级授信工作组，负责评级授信具体事务。县工作组由县农商行、县扶贫办和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乡镇工作组由农商支行和乡镇政府抽调人员组成；村工作组由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村民代表组成，其中村民代表人数必须占2／5以上。
（二）贷款方式和用途。为符合贷款条件的贫困户提供5万元以下、3年期内免抵押、免担保的信用贷款。实行利率优惠，比照同期基准利率执行。贷款主要用于：贫困户发展符合我县特色的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光伏发电、乡村旅游等生产经营项目或支持贫困户带资入股参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不得用于子女上学、看病、还债等非生产性支出和赌博、放高利贷等违法活动。
（三）贷款贴息政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获得信用贷款的贫困户给予贴息支持。贴息标准原则为实际贷款额度的5%，且利率不得超过同期基准利率；贴息期限以贷款实际期限为准，但贴息资金总额每户原则上不得超过3000元。贷款到期，贫困户全额还款后，县扶贫办依据县农商行提供的贷款合同、还款证明等材料，经核实后，会同县财政局办理贴息资金结算手续。贴息资金直接打卡发放给贫困户。贴息对象和贴息资金额度应在乡镇、村公开栏和县级网站公告公示。
（四）规范贷款流程。已经通过评级授信的贫困户，持“贫困户评级授信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当地农商支行办理贷款手续，各农商支行要建立扶贫贷款绿色通道，优先办理贫困户贷款。可以使用金农·易贷福农卡（简称：易贷卡），方便贫困户在农商行柜面、ATM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渠道，自助办理借款和还款手续。
（五）建立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设立风险准备金，确保扶贫小额贷款工作在我县顺利开展。在专项扶贫资金中安排风险准备金、贫困户贷款贴息和信贷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资金，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明确相关责任，贷款人因自然灾害、意外伤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以及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丧失还款能力的，在符合保险条件由保险公司赔付外，余额(包括本息)由风险准备金补偿。损失的贷款补偿后，县农商行应继续追偿本息，县扶贫办予以协助，收回的贷款划入风险准备金账户。认定贷款人丧失还款能力，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填写“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审批表(附件2)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经村委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后，报县扶贫办核定。贷款人恶意拖欠或不归还贷款的，由县农商行负责追偿，县扶贫办及乡镇人民政府、村“两委”协助配合，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追偿。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农商支行站要高度重视扶贫小额信贷工作，把它作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措施抓实抓好。要加强协作与配合，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定期进行会商，开展信息沟通与共享，总结经验，解决问题。要充分发挥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的作用，形成上下联动、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二)加大宣传培训。各乡镇、村和农商支行要加强政策宣传，积极开展金融知识进村入户活动，使广大贫困户知晓扶贫小额信贷的相关程序和政策，防止出现“争贷款、随意用、失信用”现象，引导贫困农户正确使用小额信贷资金发展产业，增收脱贫。
(三) 强化监督管理。各乡镇、村应将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贴息资金政策向社会公开，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坚持和完善村公告公示制度，引导扶贫对象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上报县农商行和县扶贫办。对虚报、冒领、套取、挪用财政贴息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处罚、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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